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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吴 　 飞

摘　 要：程瑶田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前人多注重其训诂名物之学，而很少研究他的义理之学。 程瑶田

将《论学小记》置于《通艺录》之首，是非常看重这部著作的。 《论学小记》以《大学》为讨论核心，全面重审了宋明理

学中的主要理论问题。 他将理理解为理则，将诚意当作性命之学的核心，特别强调精义之学，而反对执理之学。 程

氏心性学，是对戴震心性学的修正，并构成了他的《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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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儒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一方面有非常细密的礼学著作，另一方面也有

对宋明理学心性之学的反思。 其中针对戴震、凌廷

堪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经比较多，对程瑶田的研究还

比较少。
程瑶田所著《通艺录》，考据严谨精详，多有创

获，许多观点至今仍为定论，为乾嘉考据学的杰出著

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均备受推崇。 其中最能代

表程瑶田先生义理思想的，当属《通艺录》的前四

篇：《论学小记》《论学外篇》《宗法小记》《仪礼丧服

文足征记》。 程瑶田将此四篇置于《通艺录》之首，
也意在以此标明学旨。①这四篇构成一个整体，不仅

是了解程瑶田思想全貌的钥匙，也是研究清代丧服

礼学的重要门径。 以前的论者，多从《宗法小记》与
《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看程瑶田的礼学考据成就。
自钱穆先生以降，又颇有学者从《论学小记》与《论
学外篇》看他的义理学思想，对程瑶田思想的研究

有很大拓展。 但还是很少有学者能沟通这两方面著

作的，因而也就难以窥见程瑶田先生礼学思想的全

貌。 笔者即尝试从总体上研究这四部著作，以期对

程瑶田礼学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本文首先梳理其

心性学。

一、理与则

程瑶田亲手编辑《通艺录》，将《论学小记》与

《论学外篇》置于最前，其中深意颇值得玩味。 程瑶

田与戴震交往密切，于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攻击非常

清楚。 《通艺录》刊于戴震卒后很久，程瑶田对朱子

又非常敬重，故其义理学对戴震之学既是修正，也是

发展。 对于程瑶田与戴震论学之异同，张寿安先生

非常细致精彩的讨论②，可以大大帮助我们进一步

考察程瑶田的思想体系。
与戴震一样，程瑶田首先要面对宋儒所言之理。

在《论学小记》中，程瑶田很少直接讨论“理”的问

题。 在《论学外篇》中，他于数处辨析了自己为什么

不喜欢言“理”。 在《擘窠书四字说》中，他说：“事必

有理。 俗谓之‘理路’，若大路然。 今不曰理而书

‘让’字者，理但可以绳己，自己见得理路一定如此。
自达其心，岂故有违？ 若将理绳人，则人必有诡词曲

说，用相取胜，是先启争端也。 今吾以一让应之，彼
虽有褊心，不自知何以变为豁达之度。”③程瑶田晚

年自号让堂，此一段就在解释为什么选“让”字，而
不选“理”字。 在程瑶田看来，作为理路之理并不

错，但仅可用来律己，而非待人接物之原则。 在《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７
作者简介：吴飞，男，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７０１



堂巵言》中，程瑶田又更全面地阐释了他对“理”的
看法。 他说：“窃以谓礼之本出于理，而理亦有所难

通，据理而执一，不以礼权之，亦不可通也。 人之言

曰：‘天下止有一理。’余以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

非，乌在其为一理也？”④此处所说的“人之言”，当
即宋儒论理之言。 从程瑶田这段话看，他似乎在原

则上并不否定礼出于理，但认为若只是从理的角度

出发，就会导致人们各执一是非，争论不休。 比如在

性的问题上，孟子、荀子、扬子就都有不同看法，即使

在武王伐纣这样的大事上，也还有伯夷、叔齐来争

论。 因此，“各是其是，是人各有其理也，安见人之

理必是，我之理必非也？ 而于是乎必争，争则持其理

而助之以气”⑤。 程瑶田进一步说，孟子可以养浩然

之气，不动其气，但这是圣贤才能做到的，一般人在

争理的时候做不到这一点，而往往会动气，导致更加

激烈的争论。 既然言理只能导致争斗，程瑶田就导

向了情，他说：“故言理者，必缘情以通之；情也者，
出于理而妙于理者也。 情通则彼执一之理自屈，而
吾之理伸矣；情不通，则吾之理转成其为执一，是吾

以理启人之争矣。”⑥ 程瑶田并作楹联以言其意：
“直任理来终惹气，曲通情处渐能和。”程瑶田的这

一态度，代表了清儒批评理学时一个非常流行的倾

向。 戴震批评宋儒以理杀人为以意见杀人，亦与此

颇类似。 过多执着于理，自然会导致很多争端，因此

要达至中庸和乐的儒家理想，需要更多体会人情，尚
让而非尚争，而人情与让正是礼的核心含义。 不过，
这种对理的批评似乎还只是从相当外围的角度进行

的，即，其所反对的乃是过于执着于理，却并没有反

对理本身。 因而程瑶田自己也承认，礼出于理，情出

于理。 但仅如此论理，还看不出高明之处来，从这样

笼统的角度看，尚不能窥见程瑶田义理学之全貌。
程瑶田对理的讨论还有更复杂的层面。 我们尚

需细究其所谓“礼出于理”为何意。 《论学小记》的
核心篇章是《诚意义述》，程瑶田于中全面展示了他

的义理学体系。 其中释《大学》八条目说：“格者，举
其物而欲贯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贯通乎物之理矣。
而于是诚意，使吾造意之时务不违乎物之理，而因之

正心，使吾心常宅乎物之理；而因之修身，使万物皆

备之身，始终无愧怍乎其物；而驯致乎家之齐，国之

治，亦惟不外乎顺物之情，尽物之性，使天下无一物

不得其所，而《大学》之能事毕矣。”⑦无论格物、致
知、诚意，还是正心，都就物理而言，而修齐治平之礼

亦皆由此来，这就是程瑶田所谓的礼出于理之意。
初看上去，这似乎与朱子所谓“礼也者，天理之节文

也”并无大异。 但需要注意的是，程瑶田谈的是物

理，而非天理，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差别。 他在

下文又说：“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异学之所以歧

也。 吾学则不然，‘慎独’者，慎其意之接于物。”⑧

寂守其心，是程瑶田对佛老二氏的批评，也是对体认

天理的宋儒的暗中批评。 故程瑶田论理，必在物上

言，而不会蹈空谈天理。 在这一点上，程瑶田与戴震

实无二致，唯戴震之辞激切，程瑶田之言婉转，戴震

直指宋儒要害，程瑶田批评宋儒之实质，却从不直标

所批评者之名姓。
在《论学小记》诸篇当中，并无专门论理的题

目。 但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程瑶田不会避而不谈。
或许因为戴震对理的批评激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
程瑶田尽可能回避了对理的直接讨论，但他在很多

地方其实就是在谈论理。 还是在《诚意义述》中，程
瑶田写下非常重要的一段：

　 　 天分以与人而限之于天者，谓之命。 人受

天之所命而成之于己者，谓之性。 此限于天而

成于己者，及其见于事为，则又有无过、无不及

之分以为之则。 是则也，以德之极地言之，谓之

“中庸”；以圣人本诸人之四德之性，缘于人情

而制以与人遵守者言之，谓之威仪之礼。 盖即

其限于天、成于己者之所不待学而知，不待习而

可能者也，亦即其限于天、成于己者之所学焉而

愈知，习焉而愈能者也。 是之谓 “性善”。 诗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孔子释之曰：“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增“必”字、“也”字、“故”字，而

“性善” 之义见矣。 “性”、“命” 二字，必合言

之，而治性之学斯备。 五官百骸，五常百行，无

物无则。 性、命相通，合一于则，性乃治矣。
此一段中备述程瑶田对性、命、礼、则的理解，乃

是其义理学之总纲。 若要理解程瑶田之义理学体

系，需要细细辨析这几个概念的关系。 张寿安先生

以为，四个字同源异名⑨，应该有些失于粗疏了。 若

是四者完全同源，程瑶田也就不会强调，必须性命合

一于则才可以治性。 天给人的是命，人得自天而自

成的是性，这当然是对“天命之谓性”的演绎。 命与

性虽然很难分开，但命是就天而言，性是就己而言，
性命在具体事情上，就体现为每个事物的理则，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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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恰到好处时就是中庸，而其外在表现，就是礼。 性

命都是不学而知、不习而能的，但若有学习之功，则
可以愈知愈能，所以说人是性善的。 程瑶田强调性、
命必须合一言，即必须看到人性来自于天，而天命必

成于人性，天命、人性之成，则在于则，按照则制定具

体的行为规定，就是礼。 程瑶田在解释礼时，又说了

本四德、缘人情，因四德、人情皆是天命之性。 可见，
程瑶田所谓的则，就是天命之性的条理、规则，那么，
这个“则”字，正是理的另外一个说法，物之理即物

之则。
程瑶田随后举了《孟子》中的两段话来说明性、

命、则的关系。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人们生下来就会有对这五

者的喜爱，因而这是“与生俱生之性”，但是，人们并

不是总能满足这些欲望，也并不应该不知餍足地满

足它们，因而，“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于天者也”。
在这五者上面，“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顺天所限之

命恒难”⑩，因而性和命并不总是一致的。 由于性易

遂，所以“必过乎其则”；而由于命难顺，也使得“不
能使不过乎其则”。 因而，必须“节之以命而不畏其

难顺，斯不过乎其则矣”。 在《述性三》中，程瑶田

解释“性也，有命焉”说：“命即则之所从生也。”如

果过乎其则，就成为恶。
孟子又有另外一段话：“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

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

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五者的性命

状况又不同。 这五者也是与生俱生之性，但因为命

限于天，也并非总是能够做到。 但是对于这五种大

节，却是“遂己所成之性恒难，而顺天所限之命恒

易”。 因为性难遂，所以人们经常做得不够，“必
不及乎则”；命易顺，也总是“任其不及乎则”。 所以

在这五者之上，就必须要“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难遂，
斯必及乎其则矣”。 对比这两段话，我们就可以明

白程瑶田综合性、命、则的考虑所在。 无论是人身体

中最一般的欲望，还是德性大义，都有性、命、则的维

度，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二、性、诚、敬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程瑶田在《述性一》开
篇所言：“有天地，然后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后有人

之性；有物，然后有物之性。”万物之性来自天之所

命，但万物之性各自不同，其理则也各自不同。 因而

程瑶田与戴震一样，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天理，
理不过是万物之理则，正如性不过是万物之所自成

于己者。 程瑶田没有明确批评宋儒的天理说，却明

确批评了宋儒的性论：“使以性为超乎质、形、气之

上，则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 是性生天地，天地

又具此性以生人、物。”程瑶田认为，一定要追求一

个超乎形质之上的性，是“后世惑于释氏之说，遂欲

超乎形、质、气以言性，而不知惟形、质、气之成于人

者，始无不善之性也”。 人与禽兽之性之所以有差

异，就是因为形、质、气有差异，而不是在相同的形、
质、气上面又有不同的性。

既然认为没有独立的天理，也没有天地之性，程
瑶田也和戴震一样，否定宋儒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

性的二分。 他说：
　 　 夫人之生也，乌得有二性哉！ 譬之水，其清

也，质、形、气之清也，是即其性也；譬之镜，其明

也，质、形、气之明也，是即其性也。 水清镜明能

鉴物，及其浊与暗时，则不能鉴物。 是即人之知

愚所由分也。 极浊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极暗不

明，而明自在其中。 是即“下愚不移”者，其性

之善自若也。 知愚以知觉言，全在禀气清浊上

见。 性则不论清浊，不加损于知觉，但禀气具质

而为人之形，即有至善之性。 其清，人性善者之

清；其浊，亦人性善者之浊也。 其知其愚，人性

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谓“性相近”也，断乎其不

相远也。

既然性是天命所成于己，则每个事物有怎样的

形、质、气，就有怎样的性。 万物皆各有一性，正如水

之性即为清，镜之性即为明。 若水不清，镜不明，并
不是因为另外一个性，而是因为性被遮蔽了。 同样，
人也不会有二性。 人性本善，无论智愚清浊，皆不改

其至善之性。 因此，程瑶田认为性皆就气质而言，没
有气质之外的性。 人性之所以与禽兽不同，是因为

人的气质就与禽兽不同，这正是孟子所谓“人之异

于禽兽者几希”之处。 孟子又说，“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庶民之所以去之，不是因为有另外一种性，
也不是因为性有不善，而是因为他丢掉了本性，遮蔽

了本性，就如同水变浊了、镜变脏了一样。
程瑶田深知，宋儒之所以会有二性之分，是因为

“无解于气质之有善恶，恐其有累于性善之旨，因别

之曰有气质之性，有理义之性”。 但对性这样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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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仅无助于性善之说，反而有很大问题。 因为，
“无气质则无人，无人则无心，无心，安得有性之

善？”宋儒受佛老影响，将人性追溯到人未生之前，
说那是天地之性；但程瑶田指出，天地也自有其形

质，因而才有天地之性，即天道。 生生不穷是天道，
天所赋予万物者为天命，人之禀赋为人性，无论禀

赋，都要从气质上说，“岂块然赋之以气质，而必先

谆然命之以性乎？”如果一定要说性是脱离于气质

之外的，则人与禽兽之性就有可能是一样的了。 就

气质论性，而不区分二性，亦为程瑶田与戴震非常相

同的一点。
但人性之善是不可见的，所以要通过情来看性

善。 他说：“性不可见，于情见之。 情于何见？ 见于

心之起念耳。 人祗有一心，亦祗有一念。 善念转于

恶念，恶念转于善念，祗此一念耳。 性从人之气质而

定，念从人之气质而有。 若有两念，便可分性有善

恶；今祗此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恶则从善而转之

耳。”程瑶田坚信人性皆善，体现在心之发念皆出

于善，只是因为外在原因才转而为恶，但恶念一转即

可为善。 程瑶田举盗贼的例子说，盗贼最初的念头，
其实都是为了谋生，这不是恶念，而谋生的手段本来

也很多，完全可以择其善者而为之，但是这个人若是

没有机会选择，又有一两个盗贼引诱，结果一切不

顾，甘做盗贼，就陷入了恶念。 程瑶田以为，这些下

愚之人之所以纵欲败度，根本上还是因为善念过乎

其则。 下愚之人不仅一般地过乎其则，而且积重难

返，结果大大远于其则，从而成为下愚不移的人。 但

即便是这种下愚不移之人，他的善性也尚未消失，只
不过是被遮蔽得太深，几乎看不到了，也很难回归到

原来的样子了。 但这样的人偶尔也会改变，也会显

现出善性。
谈到下愚不移的问题，程瑶田对历史上一个著

名的问题，即孔子论性与孟子论性是否不同的问题，
给出了自己的诠释。 由于孔子说上智下愚不移，而
孟子说性善，所以经常有人以为，孔、孟对性的理解

并不一样。 程瑶田则认为，孟子之言恰恰可以证明

孔子的说法。 在他看来，孟子说的性善，正是孔子所

谓的“性相近”，人人从天获得的禀赋是相同的，因
而人性都是同样至善的，不存在善恶的差别。 之所

以人们会有行为善恶的不同，是因为外在的影响所

致。 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

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因为陷溺

其心的不同，而导致人们的善恶之差，正是孔子之所

谓“习相远”。 恶，多为长时间陷溺习惯而来，而不

是因为人性有什么不同。 孔子所谓的下愚不移之

人，并不是天性上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长

时间陷溺于恶，积重难返，遂为恶人，而且难以改变。
程瑶田又强调：“孔孟言性，并主实有者言之。 如溯

‘性’于未有气质之前，此所以终日而言诚，茫然不

解诚之所谓也。”

以万物之则来解释理，以气质之性来看人性，这
构成了程瑶田先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对其他问

题的讨论都来自这两点。 他作《述诚》两篇，解释

说：“诚者，实有焉而已矣。”天地人皆实有之物，
故人性之德皆实有之德，性善即实有其善，此即“诚
者”；“诚之者”，即能实有此性之善。 “自明诚，谓之

教”，指的就是通过教育，使人做到实有其善，这就

是“成己”，从而实有各种德性。 若是不实有人之气

质，就无法实有其性，实有其性之善。 而二氏从空、
无上谈诚，便不是实有之诚。 所谓在实有上求诚，求
性善与德性，就是要尽伦尽职，而不能通过主静之类

的方式去做。 他说：“吾学之道在有，释氏之道在

无。 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妇，有长幼，有朋友。 父子

则有亲，君臣则有义，夫妇则有别，长幼则有序，朋友

则有信。 以有伦，故尽伦；以有职，故尽职。”实有

之诚，便是在人伦当中求善。 他因此进一步批评释

老从静坐、空无的角度谈诚。 程瑶田对佛学是有相

当精深的研究的，所批评皆能切中要害。 他说，释氏

虽然言无，但若不在实上用功，无亦为无，其道便不

能自立。 因而，释氏之诚就是如《心经》所说的“无
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释

氏所无的，是万万不可能无德明与老死。 二氏之诚，
亦从实处求，但是实有其“无”，儒家之诚，是从有

处，求实有其有。 因此，程瑶田以为，释氏实无之说，
袭儒学实有之说而来，所以并不出儒学之范围。 虽

然他们宣扬形如槁木，但形毕竟不是槁木，所以还是

要从实有之事上做，一定还是要实有其形、实有其

心，才能主静主无。 程瑶田此说既是为辨析儒佛之

别，暗暗也是在批评宋儒因袭佛老主静之说。
程瑶田又有《述敬》一篇，可与《述诚》对观。 程

瑶田于篇中强调，敬亦主动言，因而敬之全功必在日

用之间的具体事情上，而不能是一个悬空的敬。
“人于日用之间，无时无地之非事，即无时无地之非

动。”因而，导国家言“敬事”，事君言“敬其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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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言“执事敬”，论君子言“事思敬”，还有“事上敬”
“交久敬”“行笃敬” “敬鬼神” “祭思敬”等等，经文

中的敬，皆就具体事上说。 程瑶田又以为，人生在

世，动时多，静时少，动时皆须敬，即使偶有静时，也
需要用敬来联属之，即静处之敬皆为辅助性的，都以

动处之敬为目的的，因而绝不能把敬全部归为静处

之涵养。 孔子让颜回省察其视听言动，都是先看清

其礼，然后再去视听言动，而不能如释氏一般寂守其

心。 此处显然是在暗指宋儒之说。 但程瑶田又不愿

意显驳程朱，所以下文就辩驳说：“程子为人不知收

放心，故单说一个‘敬’字，为收放心之第一法。 其

吃紧为人，实具一片苦心。”至于其弟子上蔡所谓

“敬是常惺惺法”，是主静涵养，程瑶田就并不认可

了。 程瑶田煞费苦心，从程朱言论中找出与自己相

合之处，但这一思路也开启了清代后期汉宋兼采的

一个方向。

三、情与意

无论诚还是敬，在程瑶田的思想体系中，都是为

相当核心的诚意之讨论做准备。 而对诚意的讨论的

一个出发点，在于对情与意的区分。
前文谈到，程瑶田礼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辨析

理与情，因为他认为，情虽出于理，却妙于理，而礼正

是本于情。 前文既已辨析了理和相关的各个问题，
现在再来看程瑶田论情的文字。 程瑶田在《述性

三》中言：“性不可见，于情见之。”情是性的表现，
性是情之根源，性善所以情亦然。 这便是程瑶田

《述情》的主要观点：
　 　 性善，情无不善也。 情之有不善者，不诚意

之过也。 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谓情，由吾心有所

经营而出之之谓意。 心统性情，性发为情，情根

于性。 是故喜怒哀乐，情也。 故曰：“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其中节

也，情也；其未发也，情之未发也；其中也，情之

含于性者也；其和也，性之发为情者也。 是故

“心统性情”。 情者，感物以写其性情者也，无

为而无不为，自然而出，发若机括，有善而已

矣。

这是理解程瑶田思想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性情

关系本来就是宋明理学中非常根本的一对关系，心
统性情亦为朱子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而今程瑶田

在许多说法上都与宋儒很相似，但其实却有了相当

大的不同，这也是我们理解其最终集中于礼学的关

窍所在。 朱子论心统性情，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
性皆为善，性则有善有不善，以致朱子在此陷入了一

个矛盾。而程瑶田则明确讲情无不善，情若不善，
则归结于不诚意，诚意一节，在程瑶田的工夫论中至

关重要，故其作长文《诚意义述》以发明此旨。 前文

所引《述性三》中所说“情于何见？ 见于心之起念

耳”，说的正是意的问题，意念之转换，即为善恶之

变化。 所以他在《述情》中也有对意非常重要的讨

论。 意究竟怎样导致不善呢？ 程瑶田非常细致地分

析了意的产生和转变：
　 　 自夫心之有所作为也，而意萌焉。 其初萌

也，固未有不善者也。 何也？ 意为心之所发，而
心则统乎性情，故意萌于心，实关乎其性情，则

安得而不善？ 然而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

也。 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趋事也，有

利有害。 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权之，君子于此，
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务去害也。 主张之者，意而

已矣。 于是经营焉，曰：必如是，然后有利而无

害也。 然而善从此而亡矣。 曰：茍如是，则必得

利而远害也。 然而不善从此而积矣。

意是心的发动作为，最初也都是善的。 因为心

统性情，性情无不善，心无不善，意之始发亦无不善。
但意都是就某事而发的，就有可能脱离本来的心性。
具体的事情有吉凶利害之别，面对这些事情时的权

衡经营就是意。 如果意唯利是图，就有恶而无害，这
就是恶意的出现。 如果人之意总是这样做，恶意越

积越多，善意越来越少，不慎其独，自欺欺人，终于无

法诚意。 程瑶田总结说：“岂其意之萌也，果遂不善

乎？ 经营之巧习于中，利害之途炫于外，故事触于

情，而喜怒哀乐不转念而应，情交于利害，而取舍疑

惑，一转念而淆。 慎之又慎，在持其情于独焉。 即事

察义，以诚其意而已矣。”即事察义，就是程瑶田解

诚意的关键，也正是慎独的意义所在。 若是能够于

人所不见不知之事都能做好，即在隐微之处持其情

之正，而不失其本心之善，就会将情之四端发现

于外。
程瑶田认为，孟子所说的“端”，就是“情之初出

于性，即连乎意之始萌于心者也”。 此中既有意之

初萌，也有情之初出。 就四端问题，程瑶田进一步辨

析情与意的关系。 心统性情，而心之动就是意之萌，
“故情与意同居而异用。 事触于性，而自然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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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情；事感于心，而经营而出之谓意。”四端初发，
其意与情皆为善，只是情是性的自然流露，情即性之

用，性即情之体。 而意却要经营，善恶之转，就是在

这经营中来的。 若是发动了恶意，“于是心不能察，
而性亦退听焉而已矣。 惟加以慎独之功，而毋自欺

其初萌之意，随事察义，以条理其本然之情，而归根

于其有生之性，于是乎性得其养而心以存。 能存其

心以见之于事，而身有不修者乎？”心、性虽善，对
恶意却无能为力，只能靠慎独之功，条理其情，归根

于善性，才能够存心养性以修身。 在根本上，这仍然

是意中的较量，即善意依靠情的力量对恶意的驱赶，
而心性则是被动地被存养。

因此，程瑶田给意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使诚意

成为善恶转换的关键。 他特别细密地辨析心、意、
性、情的关系，以为，心统性情，情出于性，而意则是

心之动。 情与意似不同源，但又皆具于心。 既然都

出于心，则不仅性、情有善无恶，意亦无恶，但由于心

与外部的接触要通过意，意之经营会导致恶的产生，
而意又主张于情，因而意变恶，会影响到情，乃至丧

失良心，而此皆为不诚意之害。 意与情的区别在于，
“盖情之发于性也，直达之而已；意之主张乎情者，
有所经营，不能直达”。 所谓诚意，就是使已经不

能直达的情重新成为可以直达本性的情。

四、诚意

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程瑶田

作长文《诚意义述》的用意。 他把诚意定义为“真好

真恶之情发于性者”。 情是 “好恶之出于不容已

者”，意是“好恶之情动于中而欲有所作为者”。 即，
情是一种自然的好恶流露，但意则是欲做某事的念

头。 如果人的自然之情非常喜欢某个东西，但是此

人却不想做这件事；非常讨厌某个东西，却要去做，
就不能真的做到为善去恶，这就是不诚意。 “发于

情之好恶，是真好恶也；发于情而即欲好之恶之，是
其意已自知其当好当恶也。”但是如果不能按照这

个好恶之情去做，就是自欺。 “‘毋自欺’者，知其当

然而即无丝毫之不然，是能充实其为善拒恶之意，而
能不负其出于不容已之情，夫是之谓诚其意也。”

程瑶田特别强调，诚意之功的关键在于慎独。
如何理解《大学》 《中庸》里面的“慎独”，自宋以后

就是一个大问题，清儒争论尤多。 郑君对“慎独”的
理解非常朴素，以为即“慎其闲居之所为”；朱子认

为，所慎的乃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即人

欲将萌未萌之时，仅自己知道的状态，因而慎独就是

去除人欲最细微的萌芽。 程瑶田则综合了郑、朱两

说，以为， “独者，内外相交之际，而慎则专在内

也”。 所谓独，是对他人而言的，所以独是他人所

不见处。 他在几处讨论慎独时都举了《后汉书》中

王密见杨震的事：“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
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 密曰：暮夜无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密愧而出。”这便是二人独

处时，王密自欺以欺人，其意便是私意而不诚。 这样

的例子，显然更符合郑君闲居的理解，所以程瑶田不

同意宋儒“专在内”理解慎独的思路。 他发挥郑注

的理解，认为古人所说的“出门如见大宾”，“独立不

惭影，独寝不愧衾”，说的都是慎独。他认为慎独是

内外相交之际，之所以强调其外，是因为其总要在

耳、目、口、鼻的视、听、言、动上面，即随时行事的合

礼与不合礼。 但慎又必须专在内言。 仅仅按照合礼

去做事还不够，还要“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到

好色，本来是非礼的，也知道不应该去做，却仍然心

里喜欢，那就是尚未做到慎独，意还不够诚。 见到自

己不喜欢的东西，虽然知道应该做才合礼，却不能如

好好色，心里还是有一些厌恶，那也是没有做到

诚意。
在对“恶恶臭”的理解上，程瑶田体现出与宋儒

相当大的不同：
　 　 诚意者之“恶恶”也，非专指恶已有之而后

去之务尽之谓也，谓不使丝毫之恶有以乘于吾

之身也。 故曰：夫子言“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说恶字最精妙也。 若

不善乘于吾身，此所谓“恶念”也。 不可误认为

吾欲诚之意，其治之之功谓之“去恶”，谓之“改

过”，亦不得以“诚意”二字统言之，而此去恶、
改过之皇皇焉不容缓者，此之谓“恶恶” 之意

也，此之谓“内自讼”也，此之谓“独”之当慎者

也，此之谓“毋自欺”以诚其意也。

对“如恶恶臭”的理解，是宋儒讨论天理、人欲

的一个重要证据，戴震已经有所辨析。 而程瑶田于

此处尤加措意，以孔子之言证明，诚意并非去除已有

之人欲和恶意，而是努力做到不使恶念加乎其身。
所谓“去恶” “改过”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是“诚意”
“如恶恶臭”的本意，因为所恶的并非自己的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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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外在的诱惑。 他随后详细说道：“吾之恶之也，
虽猝值之而几于不能避，然卒无有肯受之者，何也？
其恶之意诚也。 夫天下之可恶如此‘恶臭’者多矣。
今即以‘好色’例之，色虽好，而视之即为非礼之视，
由君子观之，其为可恶何异于‘恶臭’！ 而人之见之

者，往往不能不视之也。 此其恶之之意不能‘如恶

恶臭’之诚也，此即‘独’之不慎也。”在宋儒二性

的框架下，修身最重要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因而

其工夫论的核心在于遏制人欲，因而朱子对《大学》
《中庸》里面的“慎独”，都强调遏制人欲。 戴震与程

瑶田对这个问题的辨析是从他们以气质之性为善的

人性论推出的必然结论。 这个看似微小的差别，遂
成为清学之工夫论区别于宋学的关窍所在。 因而程

瑶田在很多地方都非常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对《大
学》《中庸》一些细节的诠释上。

程瑶田对《中庸》里“莫现乎隐，莫显乎微”的解

释是：“隐为黑暗之地，非无其处，而视之不能见也；
微为细小之物，未尝不可见，而见之不能显也。 此真

如视听言动之接于吾，而吾欲视之、听之、言之、动之

之时也。 此时心中即以礼权之，如其非礼则勿视、勿
听、勿言、勿动也。 此慎独之事也。”内在的修养也

一定要落实在具体的事情上，而不是对人欲的内在

斗争，所以隐和微并不是指自己的内心深处，而是黑

暗之地、细小之物，即使在黑暗之处的小事上面也以

礼权之，视听言动无不合礼，自觉地以好好色之心态

对待应行之礼，以恶恶臭的心态对待不当行之事，就
是做到了慎独。 如曾子三省其身之说，所针对的都

是自己的行事。 “盖行事不疚，乃吾之志即好善恶

恶之意也。 好恶之不诚，以自欺其意，是见恶于其志

矣。 能于内外相交之际，断乎不蹈于非礼，则是于人

之所不见时而能慎独，以无恶于志矣。”

宋儒对理与欲的区分导致对二性的讨论，从而

呈现出丰富的内在自我。 戴震、程瑶田将这些地方

都理解为实事，是否就取消了内在自我的丰富性呢？
戴震和程瑶田虽然不再区分内在的二性，但对内在

修养的强调并不弱于宋儒，同样有相当复杂的人性

结构。 正是这一点，使清儒在讲汉学的时候，与完全

强调礼制的郑君并不一样。 他们是在更细密地阐释

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上，重新重视礼学建构的。 因此，
程瑶田既然不承认二性说，就必须构造一个新的心

性论体系。 所以，无论是对性情还是对诚意慎独的

讨论中，他都贯彻了一贯的思路，即反对从理欲二分

的角度讨论问题，他所理解的修身也不是静坐内省

式的修身，而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 在修身

的具体理解上，他更强调正面的修养，而反对遏制欲

望。 他特别严厉地批评了以遏制欲望为核心的工

夫论：
　 　 今之言学者动曰“去私”、“去蔽”。 余以

为，“道问学”其第一义不在“去私”，致知之第

一义亦非“去蔽”。 盖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

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 若五金然，其性

有光，能鉴物，是“明德”也；铄之，煎之，锻之，
范之，鑢之，厉之，是“明明德”也。 鉴受尘则拭

之，有垢则磨之，是“去蔽”、“去私”之事也。
是故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问学”以

“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 修慝，去蔽、去私

之谓也；诚意者，崇德、修慝兼而有之者也。
“好善恶不善”，非修慝也；“毋自欺”，亦非修慝

也。 自欺则慝也，反其不诚以几于诚，是之谓修

慝也。 问学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修

慝亦一大端，所以辅其崇德，大之次者也。 今之

言学者但知修慝为大端，认修慝为即以崇德，其
根由于不知性善之精义，遂以未治之身为丛尤

集愆之身，虽亦颇疑于性善，及其着于录也，不

能不与荀子《性恶篇》相为表里。 此说之不能

无歧也。

张寿安先生认为，程瑶田在此所批评的“今之

言学者”指的就是戴震。 此说相当敏锐。 戴震虽然

也反对理欲二分，但还是强调“去私”“去蔽”。 如在

《原善下》中，他说：“人之不尽其材，患二：曰私，曰
蔽。 私也者，其生于心为溺，发于政为慝，见于事为

悖为欺，其究为私也。 蔽也者，其生于心为惑，发于

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

已……不惑于心，不疑于德行，夫然后乐循理，乐循

理者，不蔽不私者也。 得乎生生者仁，反于是而害仁

之谓私。 得乎条理者智，隔于是而病智之谓蔽。”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也说：“智也者，言乎其

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强

也。 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强，不可语于智仁勇。”

在程瑶田看来，这些地方就是戴震对宋儒批评

得还不够彻底的地方。 所以他在许多地方都反复强

调，修身的核心不在于去私、去蔽、修慝之类，而是在

于更积极地崇德好善，从而使外界之恶无法侵入。
虽然程瑶田很少直截了当地批评宋儒，但在这个问

３１１

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题上，他距离宋儒比戴震更远。
由于对诚意的极端重视，程瑶田对大学诸条目

的理解也与宋儒非常不同。 朱子对《大学》诸条目

的理解中，格物致知是首位的，诚意则相对次要。 这

在《朱子语类》的好几条中都非常明显。 他说：“致
知、格物是源头上工夫。 看来知至便自心正，不用

‘诚意’两字也得。 然无此又不得，譬如过水相似，
无桥则过不得。 意有未诚，也须着力。 不应道知已

至，不用力。” “知若至，则意无不诚。 若知之至，欲
着此物亦留不住，东西南北中央皆着不得。 若是不

诚之人，亦不肯尽去，亦要留些子在。” “致知者，诚
意之本也；慎独者，诚意之助也。 致知，则意已诚七

八分了，只是犹恐隐微独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其

要在慎独。”因为有理欲二分之说，所以朱子认为

最重要的是认识天理，格物致知就是认识天理的工

夫，等到有了真知，诚意就不难了，甚至会说，致知之

后自然就可以诚意。
程瑶田正是针对朱子的这个观点，说：“说者祗

为诚意工夫是致知之后、正心之前夹缝中事，故必说

在发念之初，方能不侵界限。 不知此意也，以一事

言，则一事之始终该之。 故意之发端在一念，而诚意

之功，则非一念之可毕也。”程瑶田既然否定理欲

二分，也就不认为认识理则是最根本的问题，而认为

是否真心好善恶恶才最重要，因为这是善恶之间的

分界。 程瑶田与朱子一样，在原则上同意，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虽然界限有四段，但四段的工夫不能

截然分开，而“诚意之功，以一事言，则贯乎其事之

始终；以一身言，则贯乎终身”。 在这个意义上，程
瑶田其实更强调不间断地修身。 而对于致知与诚意

的关系，他更正面的表述是：“当其致知时，既知‘仁
为己任’，‘死而后已’矣，此时便有好仁之意，日日

好之，事事好之，所谓诚也。 心即由此而正矣，身即

由此而修矣，其诚意之功未尝间断也。”

程瑶田也并没有因为特别突出诚意而忽视致

知，而是仍然强调致知在诚意之前。 他说：“诚意为

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 知非空致，在于格

物。 物者何？ 意、身、心、家、国、天下也。”这段话

非常概括地总结了程瑶田的义理学。 他不仅同样强

调致知，而且是以求理的目的来求知，但所求的并非

天理，而是物之理，以便可以顺物之情，尽物之性。
他批评佛教“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异学之所以歧

也”，这也正是宋学的问题。 由于程瑶田从物则的

角度理解理，致知以求物理，这就构成了诚意的基

础，通过诚意来顺其情，尽其性，从而使得天下万物

各得其所，这正是程瑶田礼学的心性论基础所在。
前文也已经谈到，他认为情出于理而妙于理，缘情制

礼，使得礼也出于理，但却并不认定死理，而是曲通

于情以制礼。

五、《论学小记》的结构与礼的问题

在对心性学的讨论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出程瑶

田对礼的重视，而在其礼学当中，程瑶田尤其重视的

是人伦。 所以，他在《志学篇》中说：“学也者，学为

人子，学为人臣，学为人弟，学为人友之道也。”这

种对礼的重视与汉儒颇不同，因为他又强调：“圣教

安归乎？ 归于自治而已矣。 今有能纯乎喻义而绝不

喻利之人，处人伦如此，酬世务如此，夙兴夜寐举如

此，尔室屋漏中如此，稠人广众中复如此，志气清明

时如此，梦寐惶惑时无不如此。 此其人，不亦可以立

于天地间乎？”这便是程瑶田礼学区别于汉学最大

的地方：人伦礼制不是制度架构，而是修身之道，来
自他所理解的心性结构。 但这与宋学的修身之法也

颇不同，因为他重视的是在人伦日用中的修身，而不

是静坐体悟。 他在《颜子不改其乐述》中阐释颜子

之乐说：“假使于人伦之中，如父不慈，子不孝，愧怍

之无地，乐于何有？ 故曰：实事求是而能行之，此为

其乐筑固灵株也。”

由于程瑶田不把心性重点放在理欲之间，而是

落实在具体事务中的诚意上，所以，“其立乎世也，
必有以接乎其人也。 人也者，父子、兄弟、夫妇，茍在

家，毋相离也。 朋友，则出而日相见者也。 至于能

仕，则事之者吾君也”。 学，就是在这各种人伦关

系上做到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视、听、言、动皆不失乎

礼。 学的目的是立于世上，方法是博文与慎独，而无

论博文还是慎独，都要通过礼才能完成，所以孔子

说：“不学礼，无以立。”所以有《博文篇》 《慎独篇》
《立礼篇》的安排。

在诠释礼的意义时，程瑶田也是就人伦说的：
“礼之于人大矣！ 以求之其子者而事父，以求之其

臣者而事君，以求之其弟者而事兄，以求之其友者而

先施，礼也。”贤者之过，在过于礼，不肖者不及，也
在于不及乎礼。 要做到人伦之礼的恰到好处，就要

“视不以邪色接乎目，听不以淫声受于耳，言不以游

辞出诸口，动不以畸行加诸身，礼也”。 在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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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智者之过，也是过乎礼，愚者之不及，也是不及乎

礼。 所以，学者要以礼自立。
所谓以礼自立，虽然要通过在与人相接的各个

方面做到，但其最终的落实却在内在之德，所以《立
礼篇》随后是《进德篇》释“恕”，《主让篇》释“让”，
《以厚篇》释“厚”，《贵和篇》释“和”。 他以为，仁是

人之德，而恕是行仁之方，尧舜之仁不过终身行恕

道。 让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争之反、任之对。 做到

不争夺、不任性，自然是礼之真意。 而程瑶田以为，
凡人之获令名、膺遐福，都是因为厚。 最后，礼之用

以和为贵，无论治己治人，都是和气招祥。 这四德是

程瑶田所理解的礼意所在，所以他特别重视。 这是

程氏祠堂障壁上写的四件事，程瑶田曾作《祠堂障

壁四事书呈宗老垂示后生》以示其同族子弟。 他又

作《擘窠书四字说》《和厚让恕四德贯通说》两篇，来
阐述这四德之义，而其晚年所号让堂，即从此中来，
均收入《论学外篇》。 述四德之后，程瑶田又作《大
器篇》，强调有容乃大的道理。 随后是《游艺篇》。
因为程瑶田特别强调要在实事中体认礼意，所以尽

职尽伦都必须有所落实，“夫德之能据也，仁之能依

也，皆于艺乎得之”。 以上为《论学小记》前十篇，
为程瑶田论学之大纲，皆以礼为归。 随后则是《论
学小记》的核心篇章《诚意义述》，再后面就是对其

学说之关键概念的阐释，即“诸述篇”，是对其心性

论的详细阐发。
最后一篇《论学约指》，综述全书主旨，再度阐

发学与人伦的关系，特别指出：“人之类，有出于君

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外者乎？ 是故五伦者，

百行之本也。”

由此可以看出，程瑶田置于《通艺录》之首的

《论学小记》虽然不像他的考据学著作那样受到人

们的重视，却是一部精心安排的著作，其思想关键在

于否定宋儒理欲二分之说，阐发性善论，特别以诚意

为工夫论的核心，而所有这些讨论都落实到人伦之

礼上面，他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

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 《论学外篇》收入的是

相关的一些散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论学

小记》。 而这正是《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征

记》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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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